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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超过 1%暨减持计划完成 

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数量过半的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张琴女士，副总经理高胜从先生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2020 年 10 月 21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关于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121），持股 5%以上

股东、副董事长、总经理张琴女士计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

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6,9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注 1】的 1.6494%，副总经理高胜从先生计

划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 31,465 股，占公司总股本
【注 2】

0.0075%。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收到张琴女士《关于股份减持比例超过

1%暨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高胜从先生《关于减持计划数量过半

的告知函》。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张琴女士减持情况 

（一）股份减持比例超过 1%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张琴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9 月 14 日至 2021 年 1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荃银高科 股票代码 300087 

变动类型

（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刘家芬女士为张琴女士母亲，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144,987 股。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 股 439.7258 1.2075% 

合计 439.7258 1.2075%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注 3】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注 4】

比例 

张琴持有股份 3,106.1621 7.5356% 2,666.4363 6.32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39.8815 1.0672% 428.7391 1.01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66.2806 6.4685% 2,237.6972 5.3106% 

刘家芬持有股份 14.4987 0.0352% 14.4987 0.03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4.4987 0.0352% 14.4987 0.03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

作出的承诺、意向、计

划 

是√    否□ 

本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2020-087），张琴女士计划自

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 6,950,000 股。 

本次变动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减持数量

在减持计划范围内。 

2020 年 8 月 13 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

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 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

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

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二）股份减持计划完成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注 5】

 

张琴 集中竞价 

2020 年 9 月 4 日 19.05 1,105,392 0.2623% 

2020 年 9 月 7 日 19.38 921,482 0.2187% 

2020 年 9 月 8 日 20.55 525,813 0.1248% 

2020年 9月 14日 19.32 42,000 0.0100% 

2020年 9月 18日 19.30 104,400 0.0248% 

2020年 9月 21日 20.79 343,720 0.0816% 

2020年 9月 22日 20.81 258,939 0.0615% 

2020年 9月 23日 20.23 198,948 0.0472% 

2020年 9月 24日 21.85 155,180 0.0368% 



2020年 9月 25日 18.89 122,471 0.0291% 

2021年 1月 27日 34.83 3,171,600 0.7527% 

合计 / / 6,949,945 1.6494% 

张琴女士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股份、因权益分派转增的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买入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注6】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注7】

比例 

张琴 

合计持有股份 33,614,308 8.1549% 26,664,363 6.328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951,502 1.6865% 4,287,391 1.017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6,662,806 6.4685% 22,376,972 5.3106% 

二、高胜从先生减持股份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注 8】

 

高胜从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 1月 27日 35.31 19,426 0.0046% 

合计 / / 19,426 0.0046% 

高胜从先生本次减持的股份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股份、股权激励计划行权获得的股份、因权益分派转增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注9】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注10】

比例 

高胜从 

合计持有股份 558,461 0.1355% 539,035 0.12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1,465 0.0076% 120,189 0.0285% 

有限售条件股份 526,996 0.1279% 418,846 0.0994% 

注：1、2020 年 12 月 16日，公司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917万股股票非交易过



户至“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故【注 1】

【注 2】【注 4】【注 5】【注 7】【注 8】【注 10】总股本指的是过户后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

份数量后的公司股本 421,365,835 股；【注 3】【注 6】【注 9】总股本指的是过户前剔除回购

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的公司股本 412,195,835 股。 

2、表中合计数与各加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张琴女士、高胜从先生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

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张琴女士、高胜从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情况与此前预披露的减持承诺、计划一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琴女士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高胜

从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减持计划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

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张琴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比例超过 1%暨减持计划完成

的告知函》； 

2、高胜从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安徽荃银高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